日照市妇幼保健院消防检测、电气检测及消防安全
评估服务要求

一、项目要求
1.本项目为日照市妇幼保健院消防检测、电气检测及消防安全评估。 
2.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要求进行报价，报价应包括采购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包括更换施工有关的所有费用，含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等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投标供应商应充分考虑本项目合同实施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风险。
3.本项目预算金额:4.3万元，供应商报价超出预算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4.付款方式：签订合同时双方另行约定。
5.质量要求：在规定的工期内，完成现场的检测及评估工作，出具合法、真实、有效的消防设施年度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及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6.工期：7天。
二、供应商要求
1.潜在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本项目需求及履约能力的单位，能在国内合法提供采购内容及其相应的服务，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人员及专业技术能力；
2.投标人须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网站公示，具备维保检测评估资质；
3.投标人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bookmark: _GoBack]4.本次比选不接受投标人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报价。
三、服务范围
（一）消防设施检测，对我院下列建筑消防设施的技术检测服务：
1、消防供配电；2、火灾自动报警和消防联动控制系统；3、消防给水系统；4、消火栓、消防炮系统；5、自动喷水灭火系统；6、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7、泡沫灭火系统；8、气体灭火系统；9、干粉灭火系统；10、机械加压送风系统；11、机械排烟系统；12、挡烟垂壁；13、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系统；14、消防应急广播系统；15、消防电话系统；16、防火卷帘系统与防火门系统；17、消防电梯；18、漏电火灾报警系统；19、灭火器的设置；20、其他建筑消防设施。
（二）电气防火检测，对我院下列建筑电气设施检测服务：
变配电设备；2、低压配电柜（箱）；3、低压配电线路；4、照明装置；5、插座与开关；6、等电位联结；7、其他建筑电气设施。
（三）消防安全评估，对我院的下列评估单元进行评估：
1、消防安全合法性；2、消防安全管理；3、建筑防火；4、消防设施。
以上内容要在规定的工期内，完成现场的检测及评估工作，出具合法、真实、有效的消防设施年度检测报告、电气防火检测报告及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